
德宏州人民医院2018年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德宏州人民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三级乙等综合医院。基本职能是开展医学、科研、教学及基层医疗技术指导，发挥区域医疗中心作用。
（二）机构设置情况
德宏州人民医院包含：德宏州紧急救援中心、德宏州人民医院宁养院、德宏州人民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和德宏州人民医院职工服务中心等部门。
（三）重点工作概述
我院承担本州及周边地区群众、缅甸边民医疗保健、疑难、危急重症的诊断治疗工作。承担区域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工作。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德宏州人民医院是财政差额补助单位。截止2017年11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885人，其中：事业编制885人。在职实有1459人，其中：财政部分供养857人，非财政供养602人。
离退休人员287人，其中： 退休287人。
车辆编制22辆，实有车辆15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18年部门财务总收入 90574.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374.11万元，事业收入84000.00万元，其他收入2200.00万元。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18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 4374.11万元，其中:本年收入4374.11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374.11万元（本级财力4374.11万元）。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0574.11万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 4374.1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031.11万元，项目支出343.00万元。
（一）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22万元，主要用于离退休人员活动费用等公用经费。
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356.89万元，主要用于在编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贴差额补助3603.53万元、宁养院工作经费及临时工工资补助8.36万元、州紧急救援中心工作经费20万元、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补助382万元，能力建设补助343万元。
（二）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情况
1、工资福利支出3603.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03.53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在编在职人员的基本工资和津贴工资的60%。
2、商品和服务支出427.5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7.58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离退休人员活动公用经费）17.22万元、差旅费（紧急救援中心接送患者差旅费）10.00万元、专用材料费（用于购买药品材料）382.00万元、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紧急救援中心救护车燃油费和宁养院工作经费及临时工工资补助）18.36万元。
3、资本性支出343.0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343万元），主要用于专用设备购置343.00万元.
五、州对下转项转移支付情况
无。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无。
七、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90574.11万元，较上年预算增长12.37%，增长原因主要是事业收入增长，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374.11万元，较上年预算减少30.34%，减少原因是离休人员工资转由社保统一发放，事业收入84000.00万元，较上年预算增长16.83%，增长原因是医疗收入的增长，其他收入2200.00万元，较上年预算减少26.68%，减少原因是服务中心装修等因素，收入有所下降。
2018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90574.11万元，较上年增长12.37%，增长原因主要是患者增加，相应的医疗支出增长，其中：基本支出90231.11万元，较上年增长12.50%，增长原因主要是医疗支出的增长；项目支出343万元，较上年减少13.01%，减少原因是财政规范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将紧急救援中心工作经费和宁养院工作经费及临时工工资补助从项目支出中转为基本支出预算。
八、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反映政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方面的支出。
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外长期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基本工资：反映报规定发放的基本工资，包括公务 员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机关工人的岗位工资、技术等级工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各类学校毕业生试用期（见习期）工资，新参加工作工人学徒期、熟练期工资；军队（含武警）军官、文职干部的职务（专业技术等级）工资、军衔（级别）工资和军龄工资；军队士官的军衔等级工资和军龄工资等。
津贴工资：反映按规定发放的津贴、补贴，包括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性津贴、生活性补贴、地区附加津贴、岗位津贴，机关事业单位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殊岗位津贴补贴，以及提租补助贴、购房补贴、采暖补贴、物业服务补贴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反映单位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包括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战略性和应急性物资储备等资本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反映各单位安排的资本性支出。切块由发展改革部门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不在此科目反映。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
我单位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鉴于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需在完成2018年决算编制后才能统计汇总相关数据，因此，将在公开2018年度部门决算时一并公开部门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